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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師資培育中心

一、組織架構

本校為原屬培育教育專業人才之嘉義師範學院，與培育農業專業人才之嘉義技術學院整合而成之綜合大學，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精神在本校充分展現；師資培育中心為本校負責培育中小學師資之單位。本校學生通過教育學程甄選程序，可以加修教育學程，於修畢規定學分並經半年實習成績及格者，得參與教師檢定考試，以獲得中學或小學教師證書。

依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師資培育中心設置三個組：(1)課程組，(2)教育實習組，(3)地方教育輔導組。另依據設置辦法第六條規定，設有六個委員會：(1)教育學程諮議委員會；(2)招生甄選委員會；(3)課程與教學委員會；(4)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5)教師評審委員會；(6)教師評鑑委員會。

師資培育中心之組織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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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制與員額
師資培育中心設主任1人、課程組設置組長1人(教師兼任)、組員1人、專案辦事員1人；教育實習組設置組長1人(教師兼任)、專案組員1人；地方教育輔導組設置組長1人(教師兼任)、組員1人、輔導教師1人。

(一)課程組：辦理課程之規劃與開設、教育學程招生甄選、評鑑及其他相關行政事宜。
(二)教育實習組：辦理教育學程學生教育實習之輔導。
(三)地方教育輔導組：辦理輔導區各項中小學教育專業輔導、研習會、編印輔導刊物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課程組

1.綜理業務

(1)整合中心課程、實習、地方教育輔導各組等各項業務。
(2)辦理99年度修習教育學程甄選業務。

2.會議

(1)召開會議及次數分別如下：

	會議名稱
	教育學程諮議委員會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招生甄選委員會
	教評會
	中心業務會議
	另一類科審查小組會議

	次數
	2
	4
	 2
	7
	15
	5


(2)依業務實際需要排定日程發通知→彙整議程資料→召開會議→整理紀錄→紀錄陳核→紀錄發送。
(3)依會議決議執行相關事宜。

3.行政

(1)於每學期人工加退選結束後開始進行99學年度教育學程選課學生學分費收費及教師導師費核發事宜。
(2)辦理教育學程學生放棄學程修讀資格、遞補備取生事宜。
(3)99學年度第2學期，分別於蘭潭、民雄校區辦理一場99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學生甄選事宜甄選說明會。
(4)99年9月於民雄校區辦理一場修習教育學程新生座談會。
(5)每學期期初、期末於民雄校區舉辦一場教育學程師生座談會（
含選課說明）。
(6)持續添購儀器設備供辦公及授課教師教學使用。

4.課程

(1)辦理開課、選課及加退選業務。

(2)99學年度每學期各辦理1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業務。

(3)99學年度每學期各辦理1次教育專門課程學分抵免業務。

(4)於每學期人工加退選結束後，進行教育學程選課及教師鐘點費核發事宜。

(5)每學期結束一週內進行學生成績登錄事宜。

(6)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調查請領學分證明書名單，並按申請名單核發學分證明書。

5.教學與研究

(1)配合教務處利用選課系統進行教師教學評量。

(2)開學上課前請授課教師提供教學大綱且上網公告。

(3)教學研究依學校規定辦理。

(4)99學年度授課期間，辦理中心教師教學研討會。

6.輔導

(1)由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擔任導師並開放office hours每週四小時，輔導俢習教育學程學生。
(2)每學期分校區各辦理1次師生座談（含選課說明）、新生座談、
期初（末）師生會談，針對學生修習教育學程過程進ㄧ步輔導。
(3)輔導學程學生會，並提供辦公場所。

(二)教育實習組

1.協助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機構（大四、大五教育實習）

(1)辦理新(舊)制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學校說明會並分送遴選手冊。

(2)簽訂特約實習學校合作契約。

(3)師資生基本資料建檔及建立教育實習特約學校名冊。

(4)舉辦新（舊）制教育實習說明會暨分組座談，並分送實習手冊。

2.協助師範學院各系、人文藝術學院外語系英教組大四師資生教學實習科目之外埠教育參觀、集中實習；另協助本中心課程組辦理中教、小教教學實習科目之集中實習
(1)外埠教育參觀：安排外埠教育參觀時間；處理外埠教育參觀相關公函、公費生補助款及實習指導教師差旅費申請核銷等相關作業；提供師資培育學系各班外埠教育參觀手冊之經費、印製及輔導教師聘書等；舉辦外埠教育參觀成果展。

(2)集中實習：彙整師資培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集中實習時間；辦理集中實習經費申請、實習材料申購、核銷等相關作業，並印製集中實習手冊、教學日誌、教學、行政、級務學習評量及輔導教師聘書等。

3.公費合格教師分發

(1)彙整各教育階段別、類（科）別公費合格教師名冊函報教育部。

(2)召開公費生分發說明會，提供三年內各縣市T分數分發相關資
訊及分發原則與流程，供公費生參考。

(3)公費生基本資料、操性、成績輸入及公費生志願卡輸入與確認。

(4)公費生分發T分數查詢及公布各縣市分發結果。

4.辦理教育實習相關業務

(1)辦理教育實習諮詢服務，包括網路、電話、意見單等多種方式。

(2)辦理實習生（教師）職前說明會。

(3)辦理各項實習證明書之申請：複檢證明書、教育實習成績證明書、役男教育實習證明書及補發實習教師證等。
(4)辦理教育部教育實習津貼請購、核銷相關事宜。

(5)辦理實習指導教師巡迴輔導、分組座談之發文及出差事宜。

(6)召開大四教學實習指導老師會議、大五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會議及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
5.辦理舊制實習教師初檢作業

(1)通知分送應屆畢（結）業生填寫初檢申請表及繳交相關資料。

(2)彙整並審查初檢相關證件及資料，並將資料輸入建檔、造具名冊函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審查。
(3)轉發實習教師證。

6.辦理舊制實習教師複檢作業

(1)通知實習教師填寫複檢申請表及繳交相關資料。

(2)彙整及審查複檢相關證件及資料，並將資料輸入建檔、造具名冊函送嘉義市教育處審查。
(3)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製發合格教師證。

(4)轉發實習教師合格教師證。

7.落實教育實習輔導

(1)擬定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2)配合教育部經費辦理新、舊制實習生（教師）職前講習會及專業知能研習。
(3)辦理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甄選工作。

(三)地方教育輔導組 

1.輔導區教學輔導及教育研習會

(1)擬定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2)申辦教育部師資培育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

(3)辦理雲林、嘉義縣市偏遠地區學校教育輔導，由本校教授前往輔導，提升師資培育及教育實習品質。
(4)配合教育部經費，辦理諮詢輔導及教育優先區特殊教育需求輔導及各項教師進修研習。

2.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服務

鼓勵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關懷弱勢、專業服務之精神，發揮教育大愛。

3.出版「教師專業研究」期刊

(1)辦理教師專業研究出刊事宜：徵稿、審查、編稿、校稿、印刷及出刊。
(2)辦理電子期刊之出版、分送事宜。

4.辦理臨床教學

(1)通知各系所教師提出學期臨床教學計畫。
(2)召開臨床教學評審會及實施細節座談會。
(3)召開臨床教學成果發表會。

5.辦理師資培育中心「簡訊」出刊

(1)辦理簡訊出刊事宜：邀稿、編稿、校稿、印刷及出刊。
(2)辦理簡訊郵寄、分送事宜。

6.承辦教育部相關專案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1)彙整、撰寫相關專案計畫。
(2)獲教育部核定補助後，依計畫內容執行。

7.其他業務

(1)財產管理：財產新增、移動登記及減損管理。
(2)預算管理：請購、驗收及核銷管理。
(3)公文管理：簽辦本中心公函及文書處理。
(4)網頁更新及上網公告管理事宜。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課程組

1.綜理業務

整合中心課程、實習、地方教育輔導各組等各項業務。

2.會議

召開會議及次數分別如下：

	會議名稱
	教育學程諮議委員會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招生甄選委員會
	教評會
	中心業務會議
	另一類科審查小組會議

	次數
	2
	4
	2
	5
	10
	5


3.行政

(1)99學年度教育學程選課學生學分費收費已於每學期結束前完成收費工作。
(2)辦理100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甄選業務如下：

A.100年3月22日召開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確定甄選流程   及甄選簡章等業務。
B.100年5月23日開始發售簡章。
C.100年6月22日-100年6月28日受理線上甄選報名。
D.100年7月6日辦理甄選筆試及面試工作。
E.100年7月15日辦理中等教育學程與小學教育學程報到。
F.100年7月18日教育學程錄取名單公布。
G.99年12月份辦理「教育足跡」徵文比賽，有7件投稿，經評審後選出6人獲獎；100年5月份辦理教學活動設計競賽，小教組8人獲獎，中教組8人獲獎。本中心頒發得獎人圖書禮卷及獎狀之獎勵。
H.「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小組」共召開5次會議（99.10.18、100.01.17、100.02.23、100.04.26、100.07.04），共審查120件畢結業生申請辦理另一類科之教師資格案，審查未通過者有5件，審查通過者115件，均造冊函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並已轉發申請者另一類科合格教師證。。
4.課程

(1)完成99學年度開課、選課及加退選業務；第1學期開設36門課程，第2學期開設38門課程。
(2)完成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業務。
(3)學生成績已於每學期結束後一週內完成登錄。
(4)教育學程教師鐘點費已按教師授課時數全數核發。
(5)依據課程性質適時安排校外教學參觀，第1學期共18次，第2學期共12次，合計共辦理30次。
(6)99學年度共核發102張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72張專門課程學分證明書。
(7)100年5月辦理「教育足跡」教學活動設計比賽，小教組5組8人獲獎，中教組5組12人獲獎，由師資培育中心頒發得獎人圖書禮劵及獎狀做為獎勵。
5.教學與研究

(1)99學年上、下學期選課前，均配合教務處利用選課系統進     行教師教學評量。
(2)99學年度上、下學期開學時請授課教師提供教學大綱且上網公告。
(3)辦理中心教師教與學研討會4場。
(4)中心教師提報各種專案申請計畫，獲得國科會研究計畫4件，金額為2,909,000元。
(5)中心教師發表學術論文篇數計有：出版中文專書4本、期刊論文13篇、研討會論文6篇。
6.輔導

(1)本學期導師制度運作順利，由本中心專任教師開放office hours每週四小時，並分別擔任各學院修習教育學程學生導師，輔導修習教育學程學生，99學年度導生座談辦理5場。
(2)針對修讀有問題學生由導師進行個別訪談輔導，並填寫輔導    記錄表，計有5人次。

(3)99年10月15日、99年11月5日、100年1月7日、100年3月4日、100年6月24日假民雄校區分別辦理師生(幹部)座談會，透過座談會與學生有更進一步面對面溝通，參與學生幹部反應良好。

(二)教育實習組

1.遴選教育實習機構（大四、大五教育實習）

(1)為落實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制度，辦理遴選實習學校作業流程說明會共1場，約計280人參加。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參加對象
	地點

	99.10.29
(星期五)

8:20-12:30
	報到

8:20-8:50
	簽到及領取

作業流程手冊
	(1)教育系、特教系、幼教系、體育系、輔諮系、外語系英教組四年級學生約180人
(2)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明年將參加教育實習之同學約計100人
	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專題演講

8:50-9:40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江校長耀宗
	
	

	
	專題演講

9:50-10:40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張校長哲彰
	
	

	
	簽約程序
說明

10:50-11:30
	本中心
教育實習組
	
	

	
	領取遴選實習學校表件

11:30-12:30
	師培中心師資生預計於100.2.1或100.8.1參加教育實習之同學，請向實習組登記領取遴選實習學校表件
	
	


(2)印製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機構手冊350本，提供師資生使用。
(3)畢業師資生初步完成遴選實習學校者共計203人(新制202人、舊制1人）；通過100年7月20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審查新制教育實習資格者共計202人（國民小學98人、中等學校36人、幼稚園33人、特教國小35人）。
(4)新簽訂113所特約實習學校合作契約（高中職、國中小及幼稚園），並函送各特約實習學校（新舊制合計共152所）本校實習教師(生)名冊。
2.協助師範學院各系、人文藝術學院外語系英教組大四師資生教學實習科目之外埠教育參觀及集中實習。事先擬定「大四教育實習計畫」，並將行事曆格式化，編製成「大四教育實習計畫」手冊200本，提供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學生查閱，有利學生提前熟悉教育實習情境。
(1) 舉辦第1學期外埠教育參觀：大學部5班共計137人，為期三天（99.11.24-99.11.26）之教育參觀，彙整外埠教育參觀手冊5冊，寄發家長通知書137封。
(2)辦理第2學期集中實習：本（99）學年度教育系、輔諮系、體育系、幼教系及外語系英教組大四各班師資生共137人，於100年4月25日至5月27日分別於興中國小等6所學校實施兩週之集中實習，師資培育中心提供集中實習教學日誌、教學、行政及級務學習評量表格，申辦補助學生之實習材料費25,600元、補助實習學校之業務費50,000元、補助指導教師之輔導鐘點費32,000元，總計經費107,600元，並彙整集中實習手冊及印製輔導教師聘書133張。
	學系班級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學校
	實習日期

	輔諮系
	陳聖謨老師
	東榮國小
	4/25-5/6

	幼教系
	吳光名老師
	協同附幼
	5/2-5/13

	
	吳樎椒老師
	嘉大附幼
	5/2-5/13

	體育系
	余坤煌老師
	菁埔國小
	5/16-5/27

	教育系
	張淑媚老師
	興中國小
	5/16-5/27

	外語系英教組
	黃琡惠老師
	世賢國小
	5/16-5/27


(3)辦理修習師資培育中心16科教學實習課程之師培生共96人，由16位實習指導教師率領，於99學年度第2學期至嘉大附小、協志工商、民雄國中、南興國中、國立華南高商、協同高中、北興國中、嘉義國中、民雄農工、嘉華高中等10校進行集中實習，採融入教學實習課程之方式。師資培育中心補助集中實習學校業務費、實習學生教材費，總計51,200元。
3.辦理99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

(1)100年3月1日參加建檔說明會、輸入公費生操性、成績；提供公費生各縣、市T分數分發相關資訊及分發原則與流程；函送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公費生志願卡。

(2)本校100年度共計有公費生2人參加分發，其中體育學系利浩維同學（臺東縣原住民保送生）經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於100年4月19日召開「公費合格教師分發審查會議」，確定分發至臺東縣。
4.辦理教育實習相關業務

(1)受理教育實習諮詢服務（網路、電話及意見單）、各項實習證明申請，數量繁多均能即刻解決處理。

(2)100年6月17日召開100級實習生（教師）實習前說明會及「分組座談」，約計240人參加。於「教育實習說明會」中，向申請實習學生說明新制教育實習輔導費繳納、教育實習期間實習生之各項職責、有關法令規定及實習資格審核表格填寫等各種相關事項；並請100學年度實習指導教師召開各組分組座談。另於100年1月26日於科學館I101教室，召開99學年度第2學期新制實習生（實習期間100.2.1~100.7.31）實習前說明會暨分組座談會。
(3)辦理99級實習教師（99年7月至100年6月）教育部教育實習津貼請購、造冊、轉發及核銷相關事宜（共轉發新台幣336,000元）。
(4)辦理99學年度第1學期新制實習生、實習教師返校座談及研習（每月242人，合計約1,452人次）；支付實習指導教師巡迴輔導差旅費合計約400,000元。

(5)召開大四教學實習指導老師會議4次、大五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會議2次、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2次。
(6)99學年度第1學期新制實習生共有242人完成教育實習(包括：國民小學119人、中等學校49人、幼稚園39人、國小特教35人)；99學年度第2學期新制實習生共有16人完成教育實習(包括：國民小學9人、中等學校6人、幼稚園1人)。
5.辦理99級實習教師資格初檢（計小教類4人）作業，彙整並審查初檢相關證件及資料、資料輸入建檔、造具名冊後函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審查，審查通過後函覆本校，由師資培育中心轉發實習教師證。
6.辦理99級實習教師資格複檢作業（計小教3人），彙整並審查複檢相關證件、資料並輸入建檔。同時請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學校完成成績評量，經核計成績、製表、整理資料及造具名冊後，函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轉審查，審查通過後轉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函覆本校，由師資培育中心轉發合格教師證。
7.協助教育部審查10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報考人員基本資料，造具應屆實習生名冊並影印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郵寄至試務主辦單位。俟檢定考試放榜後，協助造具及格者名冊、轉發合格教師證。本校新制實習生共有426人報名100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206人成績符合及格條件，及格率48.35%（全國通過率58.91%）。
8.落實教育實習輔導

(1)實習生(教師)輔導：每月返校座談一次，指導教授32人。

(2)擬定100年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於100年1月24日陳報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100年2月1日經教育部核定補助18萬元整，並依教育部核准補助項目與經費執行。另於100年5月20日辦理「99學年度新舊制實習生（教師）職前就業輔導研習會」。
(3)99年10月8日辦理「99學年度實習生（教師）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會」，藉由此次應試知能研習，除強化實習生（教師）之應試技巧外，亦增進其學科專業教學之知能，參與之實習生（教師）共有248人。
(4)100年1月21日辦理「99學年度實習生（教師）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教師資格檢定考模擬考」，讓實習生透過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模擬經驗，加強對相關科目的練習，進而強化其應試能力，參與之實習生共有248人。

(5)辦理教育部100年教育實習績優獎甄選：設置本校教育實習績優評選小組，完成校內推薦甄選工作。本獎項共分「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教育實習學生（教師）楷模獎」及「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等4類別。
(三)地方教育輔導組

1.輔導區教學輔導及教育研習會

(1)擬定本校「100年度雲嘉地區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實施計畫」，並於100年1月27日陳報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100年4月6日經教育部核定部分補助17萬4,000元，並依教育部核准補助項目與經費執行。
(2)辦理99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業已辦理10場研習輔導活動，   對象以雲嘉地區國中小及幼稚園約600所學校現職教師為主。
(3)各科教材教法與教具操作工作坊

99年度在國中、小教師教材教法與教具操作工作坊的執行方式及地點，有別於以往在本校舉行或委託單一所國小，執行一至兩天的研習型態，而是以各鄉鎮的中心小學為研習地點，且將研習時間訂在週三下午，使參與研習的老師能節省往返時間，解決因參與講習必須請代課老師的問題。這個改變從每場研習的參與人數來看，成效卓著。
研習內容計有數學、社會、自然、語文及體建等五領域。數學領域在嘉大附小舉行，社會領域在雲林斗六市久安國小舉行，自然領域在嘉義縣義竹國小、民雄國小舉行，語文領域在嘉義市育人國小、雲林縣虎尾國小舉行，體育領域在嘉義縣祥和國小舉行。

2.原住民教育輔導－原住民小學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研習

由於山區學校過於分散，所以原住民小學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研習課程，須以策略聯盟之區域別分區辦理，邀集鄰近學校教師參加。本校輔導區的阿里山鄉共有阿里山國民中小學、香林國小、十字國小、山美國小、新美國小、豐山國小、茶山國小及達邦國小等8所學校，於整合原民小學各校所提教師專業研習需求後，聘請專業領域學者專家到校輔導。本次與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合作舉辦，100年8月23、24日上午特挑選嘉義縣竹崎鄉中興國小舉行「暑期原住民小學英語活化教學輔導營-提升教師英語教學能力」，邀請專家學者出席演講，參加老師為20位，藉由小班教學並實際演練分享，成效良好。
3.出版「教師之友」雜誌

99學年度出版2期（第51卷2-3期），各出刊1,000份，分送輔導區內之國中小及贈閱各實習學校，並寄發各訂戶。

4.辦理臨床教學

通知各系所教師提出學期臨床教學計畫。99學年度第1學期共計有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王瑞壎老師、輔導與諮商學系黃財尉老師、張再明老師、師資培育中心黃繼仁老師等4位老師通過申請，99學年第2學期共計有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王瑞壎老師、輔導與諮商學系黃財尉老師、張再明老師、輔導與諮商學系吳芝儀老師與特殊教育學系陳明聰老師等5位老師通過申請。藉由臨床教學計畫，驗證教育理論與實務，並將所得經驗應用於師資培育教學上。

5.辦理師資培育中心「簡訊」出刊

99學年度出版2期（第16、17期），分送本校各行政、教學單位及修習本中心教育學程的師資生，並寄發投稿者。

6.承辦教育部相關專案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育史懷哲計畫)

本校申請「100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業經教育部100年5月23日以臺中（二）第1000079476J號函核定全額補助新台幣11萬2,180元。本校於100年7月4日~22日假嘉義市精忠國小辦理，計有師資生20名、學童30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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